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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狸 事 會 

第 七 百 七 十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Gunnar JARRING (瑞典）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中國、哥 

侖比亜、古巴、法蘭西、M克、菲律賓、瑞典、 

Sli^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顕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 時 議 程 （ A / A g e n d a / 7 7 0 ) 

― ' • 逋 過 議 程 。 

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甚 

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通 過 議 程 

議程通遢。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函（S/3767, S/3787)(績前） 

印度代表Mr. Arthur S. hall ;1巴基斯坦代 

表Mr. Firoz Khan Noon,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 

議席o 

― . M r . NOON (巴甚斯坦）：今天早晨我要 

印度代表的兩篇演說，請諸位不必擔心我的陳 

述會異乎尋食的長o我要努力使它簡短。 

二.我眞是不曉得從那裏說起匸也不曉得到那 

裏結束。我曾很仔細地聽取了印度&表的演說。我 

不 知 道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是 如 何 想 法 , 自 本 人 言 , 我 

多 聽 了 三 篇 關 於 " 歸 屬 " 、 " 侵 略 " 和 " 主 權 " 這 幾 

個名詞的說教。理事會很明白，這種種都已經硏究 

過並有所決定，我不懂爲什麼印度代表還要絮絮不 

休地提到這三個名詞。關於這一點我想只有一個理 

由可以解釋。大槪印度代表認爲如果他將一件事說 

上一SU逼，正如希特勒在 "Mein Kampf ( 我 

的鬪爭）中所爲者，人們或者會相信這件事的。總 

而言之，安全理事會的時閬是完全荒廢了，因爲討 

論這三個名詞是完全與本題不相千的。因此我不想 

再來討論這幾個名詞以浪費理事會的時閬。 

三. Mr. Krishna Menon把這三個名詞作爲 

他的—演說的主題。他雖然在他的演說內對"全民表 

決"-這個名詞提到過一兩次，不過他却忘記了理事 

會目前所審議的決議草案CS/3787D主要地是要研 

究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印度代表在他的幾篇演說 

內從來沒有使理事會注意這個問題，他自己也從來 

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0他總是提到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要說句不客氣的話，Mr. Krishna Menon想混 

mmm,使得人們忘了全民表決這個問題。 

四. 我一開頭就要皿聲明：安全理事會所討 

論的問題是怎樣實施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閬所有的關 

於决定詹慕和喀什米爾邦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 

的國際協定。安全理事會和糾紛當事國都承認在爭 

論中的地區之解除武裝是舉行全民表決的一個主要 

先決條件。迄今爲止，還不能遵照全民表決國際協 

定 的 條 文 使 該 邦 解 « 裝 。 因 此 ' 安 全 理 事 會 必 須 

注意解除武裝的問題,以便迅速達到所協議的目標： 

就 是 自 由 公 正 的 全 這 也 是 目 前 這 個 決 議 草 

案的宗旨所在。 

五. 在對這個決議草案提出本人的意見之前， 

我要對印度代表於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向安全理事 

會所作的演說〔第^七次會議〕稍爲說幾句話。我 

的唯一目的是要在耙錄內闞明事實。我只注重要點， 

餘 下 的 撇 開 不 談 。 這 並 不 是 說 我 們 ^ 皿 論 點 之 

價値，更不是說我們同意這些論點。我之所以撇開 

那些事情不談，是因爲依我們看來它mi理事會所 

討論的問題毫不相干o我誕爲像所謂印度之爲非宗 

教國,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報紙之對罵，印度和巴 

基斯坦兩國內有什麼人被監禁,Sheikh Abdullah 

想做些什豳事,以及由，什米爾在印度管理下已 



繁榮起來，因而喀什米爾不能有自決權等^我們 

所討論的問題是絲毫不相干的。 

六. 印度代表的演說好像在暗示印度在聯合國 

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提出其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決議案〔S/1100，第七+五段〕後的一個星期左右 

予以接受，並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三日接受該 

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二月+—曰提出的第二個提 

案[S/1196,附件三〕。事實的眞相是該委員會於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逋過了一個決議案，向當事雙 

方提出。印度政府聲明接受這個決議案。巴基斯坦 

政府也聲明在保留某些條件下接受這個決議索o委 

員會在那個時候不能接受巴基斯坦政府所提的條 

件，其中一個主要的條件就是決議案必須規定在聯 

合國主持下爲最後解決此項糾紛而舉行自由公正的 

全民表決的各種條件。隨後，停火在休戰的談剁失 

敗了，委員會就囘到日內S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第一 

個報吿誊〔S/1100〕。 

七 . 過了一些時候，委員會又和印度及巴基斯 

坦代表進行諛剁，獲#{£們對有關全民表決的某些 

提議的同意。當時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於一九四八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該委À會的一封信CS/1196, 

附件五〕中曾經指出，這些提議是八月十三日决議 

案的補充。這些提議^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向 

兩國政府提W,兩國政府在獲得一些保證與說明後 

分別於十二月二+三日及二+五日予以接受。這些 

提議經兩國政府接受後，载入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 

一月五日通過的一個决議案CS/H96,第十五段〕。 

八. 依上面看來，印度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二 

月二+三日，巴基斯坦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 

+五日分別接受了有關停火、休戰及全民表决的全 

部S議。這個協議構成一個整體。其中的每1分 

• • ^ 9 " 相 關 連 。 先 是 停 火 , 隨 着 是 休 , ， 最 後 

蹄來的是全民表決。這個協議不是絲1¦1?：̶立,便 

是 ^ ? 推 翻 。 

九. 在這兒必須指出：巴基斯坦需要一點時間 

̃̃^兩個月̶̶請求解釋，然後才如印度那樣接 

受整個決議案,Mr. Krishna Menon却爲了這兩 

三個月的延緩想故意3難。一隨後我們接受7這個決 

議案。反之，印度在八九年以來便已經接受這些决 

議案，可是並不執行其中的規定,時時在閃避；Mr. 

Krishna Menon對於這種時間的^費一點也不在 

心上o 

一〇.印度代表說印度是根據委員會向印度政 

府所作的某些解釋才接受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我 

要提醒理事會：巴基斯坦政府也是根 « ^ 員 會 所 提 

供的某些保證才接受這些決議案。印度代表只提到 

委員會向印度政府所提供的保證。我恐怕我皿根 

究這種種保證的來源。Mr. Menon叙述提ffi這些 

保證的情形時完全歪曲了提供者的原意。 

一一.舉例言之，印度政府聲稱該委員會曾向 

它保證將解散大部分的"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並將 

其解,裝。這確乎是事實，但是間題所在是什麼 

時 候 解 散 身 時 候 解 赋 裝 ？ 我 在 第 一 次 演 紙 第 

七六一次會議〕中曾經很淸楚地指出：依照委員會 

決議案的規定，以及向我們提出的各種保證和向印 

度政府提出的許多解釋，寳在說根據印度政府本身 

0^：認的"自由"，喀ff米爾武裝部隊將於全民表决 

舉行時解散。 

— 二 . 印 度 政 府 外 交 及 邦 協 關 係 部 秘 書 長 P 

九四九年二月+八日致委員會函中聲稱： 

" ' 自 由 ' 部 隊 之 解 « 裝 實 際 是 一 個 時 閬 

先後的問題。第一，先要停火，接着是休戰，這 

是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決議案第一及 

第二部分所規定的。隨後舉行全民表決的先決 

條件便是使喀什米爾居民能够返囘現在爲'自 

由'喀什米爾部隊所估領的菡域。就非囘ft徒 

言 ， 在 ' 自 由 ' 喀 什 米 爾 部 隊 沒 有 ; ^ 模 解 | ^ 

裝以前，他們是不會返囘的。 

— 三 . 今 天 印 度 政 ^ 說 上 述 部 隊 之 解 散 是 印 

度部隊主力從該邦撤退的先決條件,總是在語句內 

加入原來所沒有的意義。 

一 四 . 我 想 簡 犟 地 將 該 委 f l 會 向 我 們 提 f f l 的 幾 

個保證叙述一下：第一，印度政府或邦政府的文'武 

官員皆不#越過停火緣或在"自由"喀什米爾區內 

行使權力；第二，在休戰階段，"自由"喀什米爾部 

隊不解散,也不解除武装；第三,印度軍隊主力與巴 

基斯坦軍隊之同時撤退，將由委員會會同雙方髙班 

司 令 署 之 ； 第 四 ， 委 員 會 可 以 自 由 聽 取 巴 甚 斯 

坦政府關於印度軍隊主力自停戰線的印度一邊撤退 

事宜的意見；第五，所謂"全民表决事宜饑監由詹 

慕及喀什米爾政府正式任命"一語並不是說他將是 

1 ?E^a窜會錄,第四年，特別MSI號，文件S/1430/ 

Add.i, mm^Màma -



詹慕和喀什米爾政府的一個雇員，或受該政府的管 

制；第六，"全民表决事宜總監自詹慕及喀什米爾 

邦镀得所憨爲必要之權力"一語指的是全民表决事 

宜耱羞有權行使他所認爲必要的權力，以組織及舉 

行全民表決以及保障全民表決之自由及公正，這些 

權力，應視爲係自有關當局取得的。全民表決之組 

繳與舉行是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專貴。全^决事 

宜總監不能從印度或巴基«ffi取得箱力，因爲該邦 

並沒有歸屬兩國中的任何一國。該邦的主權旣不屬 

於印度,也不屬於巴基斯坦。因此全民表決事宜總 

監權力之假設的來源是詹慕邦及喀什米爾邦，卽假 

定該邦將其本身的權力移交袷全民表決事宜總監。 

委員會並沒有故意在案文內用"詹慕及喀什米爾邦 

政 府 " 字 樣 。 

一五.以上種種及我所沒有提到的其他保證都 

見於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的三個報吿誊：一九 

四八年+—月九日報吿誊，見文件S/1100;—九 

四九年一月+日報吿睿，見文件S/1196;—九四 

九年十二月九日報吿誊，見文件S/1430o 

—六.由此観之，委員會不犟是就委員會兩個 

決議案的規定，向印度政府提出保證而已。巴基斯 

坦政府對這兩個決議案的措詞也一樣地關切。我們 

也許沒有我們那位印度同事那樣的機智，但是我們 

也曾採取某些措施，使委員會聽取我們的意見並將 

這些意見载入決議案。 

一七.當那位傑出而聰明的印度代表討論一九 

四八年八月+三日決議案時，他想在其中的一款加 

入它所挹對不可能含有的意義。我指的是該決議案 

第二部分第一節第二段。我要將這一段再度宣讀一 

下： 

"在詹慕與喀什米爾邦'It勢最後解決條件 

被接受以前，印度政府得在停火時的界線以內 

維持經委員會認爲必要的最低限度部隊，以協 

助地方當局維持淳安。委員會將於它所認爲必 

要的地點派遣観察員。"〔S/1100，第七十五段。〕 

—八.印度代表辯稱：句內用了"地方當局"字 

樣，這個名詞指的是"自由"喀什米爾政府所控制 

的地區。我請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注意這一款的措 

詞,這一款說：印度政府得在停火時的界緣以內維 

持經委員會認爲必要的最低限度部隊,以協助地方 

當 局 維 齢 安 。 

一九.諸位一定要知道爲什麼"休戰線"這個— 

名詞用的是多數。實際上休戰線有兩條,一條是在 

北部，由南向東北，另一條位於旁遮普一我們的 

旁遮普——的邊界,由西北轉向東南。因此,決議案 

內用的"界搽"指的是兩條停戰線,而不是一條。我現 

在 要 提 到 " 當 局 " 這 個 名 詞 ,Mr. Krishna Menon 

費了很大的力氣向諸位解釋"當局"這個名詞指的 

是喀什米爾被估領區域的當局以及"自由"喀什米 

爾一邊的當局，因此"當局"（authorities)這個名 

詞用的是多數〔第七六七次會議，第一二四段〕。他 

想袷我們上一課英文，要說明這個字的意義。我不 

敢說+分了解英國語文，因爲對於我，這是一個外 

國語；不過我去查了一下牛津字典。我査到：自一 

六 年以來,"authority"和"authorities" >j 

用法如下：用在抽象意義時,這個字便是軍數,例如 

"authority of law"或"authority of government"© 

用在具體意義時,例如"municipal authorities", 

這個字便是多數而不是單Jfc。因此,"authorities" 

這個字用在這個地方含有具體的意義，它指的是停 

火線印度一邊的"authorities"和停火線我們一邊 

的 "author ity* ;所以Mr. Krishna Menon 對 

"authorities"這個字所作的解釋，並不是這個字的 

英文意義。 

二〇.英文是一程非常困難的語文，卽令是英 

國人è己大槪也不，ê澈底的了解，像我們這種東方 

人在這一點上處境尤其困難。因此,我們到這兒來 

向英語程度比我髙明得多的諸位談論關於英文的問 

題，卽令不算狂妄，但是我要說這是大膽。 

二 一 . #火線是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七曰成 

立的。印度政府可以在停火時的那兩條界緣以內保 

留一部分的軍隊。但印度政府能說镡一款准許它越 

過停火緣,在"自由"喀什米爾領土內駐兵PS ？爲駁 

斥這種新奇的說法,無需舉出另外的證據。不過,如 

果對這一款的眞正意義需要5外舉出證據的話，我 

可以恭恭敬敬地請安全理事會和我的印度同事注意 

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所提的一個摘要 

紀錄，這個耙錄記载聯合國印度巴甚斯坦委員會和 

以著名的印度總理本人爲首的印度政府代表國間於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七曰午後三時在新德里開"tW論 

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情形。這個 

摘要耜錄是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的第一個豳時 

報 吿 書 CS/1100 , 附 件 + 二 〕 的 分 。 



二二. 我要從這個非常値得注意的文件內摘出 

幾段向理事會宣讀，說明委員會對印度政府所提譲 

的在停火線的"自由"喀什米爾一邊駐紮軍隊的看 

法。（委員會的看法顯然爲印度政府所接受,因爲在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印度政府致委員會函〔s/ 

1100，第七+八段〕，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三日 

致委員會函[S/1196,附件四〕內，或在十二月二 

+三日函所附的兩個備忘錄內都沒有再度提到這個 

要求)。 

"Mr. Korbel 〔捷克gfit夫〕鄉說，委 

員會充分了解印度政府對於安全問題的關懷， 

但是他耍非常坦白地吿訴總理：巴基斯坦政府 

也同樣恐懼印度部隊之進攻。他說委員會不能 

向兩國中的任何一國提出關於安全問題的保 

證。不過目前這個文件是向這一方面前進的第 

一步。如果委員會做到使巴甚斯坦軍隊撤退,它 

便有義務當它駐留在印度半島照護巴墓斯坦。 

一且喀什米爾問題得以圓滿解決,那時印度政 

府便有責任與權利一如果該邦最後歸屬印度 

的I！^——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以保障該區域的 

安全。 

"總理再度表示他恐懼在巴基斯坦政府知 

或不知的情形下，可能有滲透的情事發生，他 

又提到以前向委員會列舉的幾個具有戰略性並 

經 印 度 政 府 認 爲 必 須 派 ， , 保 障 喀 什 米 爾 

安全的地點。他特別提到Domel這個地方,說 

假如印度政府的部隊估據這個地點，兩者間便 

可以沿河劃出一道天然的界限，印度政府軍隊 

之估領這一點不致於威脅巴基斯坦，因爲巴甚 

斯ffiiS隔着二+二至二十六英里。 

"Mr. Korbel指出：像這樣一個界限的 

變更超出停火的範圍，他坦白地說委員會經愼 

重考盧印度對於這一點的意見後，憨爲礙難接 

^"o CS/1100,附件+二，第一〇三及一〇四 

頁。〕 

二三. 以下是委員會所發表的一個十分明瞭確 

切的聲明,說明將來巴基斯坦軍隊撤離後該地區所 

將 有 的 恐 懼 娜 ： 

"〔標題爲"委員會向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 

政府所提休戰條件2"—文件之第三編，G節〕， 

承認委員會不能預先斬定該邦之整個主權與完 

整性。該節規定不得解釋爲詹慕與喀什米爾政 

府或印度政府的文武官員可派入巴甚斯坦軍隊 

撤退的區域辦理行政或從事管理。"， 

二 四 . 印度代表聲稱這個決議案內所規定的軍 

隊撤退是無條件的。但是,我曾經在第一次演說〔第 

七六一次會議〕中說過，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委員 

會曾向我們保證：巴基斯坦軍隊之撤退將與印度軍 

隊主力之撤退同時進行。再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日决議案的措詞也顯然表示巴基斯坦政府需要採 

取某些措施，印度政府也需要採取同樣的措施。並 

不是說巴基斯坦軍隊撤退而停火線印度一邊的軍隊 

却毫無動靜。當巴甚斯坦軍隊開始自該邦撤退時,印 

度政府也必須自該邦撤退它的軍隊主力。 

二五. 印度代表還說巴基斯坦政府將咯什米爾 

邦的某些區域倂入巴墓靳坦。我要堅决聲明：這是 

完全不正確的。我要向安全理事會徵引巴基斯坦憲 

法第二百零三條，內稱： 

"當詹慕及喀什米爾邦人民決定歸屬巴甚 

SfS時，巴基斯坦與該邦之關係應依照該邦人 

民之意願決定之。 

二六. 鑒於我國憲法的這一項確f:規定,所以 

當 M r . Krishna Menon當我面說巴甚斯坦已經 

將喀什米爾邦歸倂時，我未免吃了一驚。他所說的 

話究竟有什麼意義？是不是說我們已經將該邦的某 

些區域倂入巴墓斯坦，還是說詹慕與喀什米爾邦和 

巴基斯坦的關係宴在歸屬問題解決後才能决定？ 

二 b.說到這裏,我要再度提到Chitral事件。 

印度代表說Chitral是詹慕及喀什米爾邦的一•。 

我們否憨這個說法。我不打算叙述Chitral的歷史, 

以證明該邦之歸屬巴基靳坦是完全合法的,因爲 

Chitral問題並沒有載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但是 

假如Mr. Krishna Menon認爲Chitral是喀什米 

爾的1分，那 «t&願意不願意在舉行全民投禀以 

便决定詹慕與喀什米爾邦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 

時將Chitral人民的投菓算入呢？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他一定還要另外用四個小時來說明爲什麼這 

些菓不應當算是擁護巴基斯坦的。 

二八.另外一個有關的問題，我想在討論其他 

各點以前先說明一下o印度代表指責我們沒有准許 

同上，附件二十一. 8同上，附件二十三，第四段，（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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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喀什米爾舉行選舉，這一點很使我驚異。 

所有巴墓斯坦各省都曾在成年人普選的基礎上舉行 

選舉，那麼爲什麼在"自由"喀什米爾沒有選舉呢？ 

理由是很簡犟的。我們嚴格地不千預"自由"喀什 

米爾的行政，因爲這是地方當局的責任。如果地方 

當局願意舉行選舉，他們儘可那樣做去，但這是一 

個需要由他們決定的問題。我要聲明我們之採取這 

個態度，完全是尊重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十 

七日決議案內的指示，便是"î^從事或慫恿或容 

'許任何以使目前' l勢趨於驢之行爲"'。這種完全 

安全理事會指示的事實，竟有人在理事會內用 

來控訴我們，這是令人埦惜的。 

二 九 . 當 然 , M r . Krishna Menon要誇 

番，說"自由"喀什米爾一邊沒有舉行選舉，但是 

在喀什米爾的估領區一ii^l曾有過選舉。不過，諸 

位一定願意知道：在那次的所謂選舉中，並沒有人 

投過一張稟。在印度政府獨裁命令下所推舉的七 

+ 五 個 ^ S A ^ P 奮 選 ， 無 人 反 對 ， 這 便 是 M r . 

Krishna Menon所樂於稱逭的選舉。一張菓都沒 

有投的選舉確乎是一種古怪的選舉；可是印度還想 

向全世界宣揚說在喀什米爾估領區的一邊曾經舉行 

過選舉。 

三 〇 . Mr . Krishna Menon 曾 指 出 ： 根 舰 

本國的選舉法,人民不許在競選時以宗教爲號召。顯 

然，如果用教會的譴責或處罰威脅一個侯^A或擁 

護他的人，那皿舉自由便要受到干涉。在這個問 

m± Mr. Krishna Menon很得意地說在印度有 

一個禁止宗教干涉的法律，選舉是自由的。不過我 

覺 有 點 不 够 大 量 ， 因 爲 他 忘 記 了 說 明 這 個 法 律 

是英國在一九二〇年頒佈的，而不是現在的國大黨 

政府所起草的；還有，這個法律也不犟是爲印度人 

頒佈的,在巴基斯坦也有這種關於選舉自由的法律。 

我們雙方都是從英國人那裏承繊;T這個法律。因此 

他把英國人所作的一件事算是自己作的，然後來到 

一個國際機構裏慷慨陳詞，未免使我有點驚訝o 

三一.就全民表決言，請選民注意宗教、文化、 

語 言 、 經 濟 、 地 理 、 戰 略 以 及 皿 可 以 „ 的 

種種因素是完全正當的。只要不故意煽動非法的事 

或發^：對選民横施壓力的事，那麼，用各種因素去 

, 選 民 的 抉 擇 是 一 件 正 當 的 行 爲 。 

* ^m^jeM,铕s屆會，廳第二號，第HS， c節。 

三二. Mr. Krishna Menon的英文知識是我 

所五體投地佩服的，不過我覺得他忘了 " 選 舉 " 與 

"全民表决"這兩個名詞間的區別。在選皋的時候， 

政府有責任要保障其自由，不許混入宗教的言論,可 

是就全民表决言，不管它在那裏舉行，它總是爲了 

宗教、種族、地理、語言以及其他方面的差異才舉 

行的。因此，在全民表决時，用上述各種理由在選 

民還沒有決定歸屬那一邊之前，向他們呼襯，那是 

完全正當的。在選舉中，形就完全不同了。今天 

Mr. Krishna Menon因爲抱病不能親身出席理事 

會來聽取钕的意見，我覺得+分遺慽。我希望他不 

久就會康復。我ff5要明白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全民 

表决,不是平常的選舉,我們不要爲Mr. Menon的 

話所蒙蔽。實際上，印度總理本人於一九四七年'， 

月二+二日致巴基斯坦政府電中曾强調這個原則； 

他聲稱巴基斯坦政府之接受久納格的歸屬"完全違 

反同意分治和實施分治時所依據的各種原則"。尼赫 

魯總理說道：巴基斯坦之接受久納格的歸屬完全違 

反印度與巴基斯坦彼此所協議的各種原則。m是在 

喀什米爾問題上，他却忘了所有這些話, _那就是說 

他忘了將非囘教人估多數的區域與囘教人估多數的 

區域分別建爲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個主權國的原則。 

三三. 久納格這個名字使我想起在我的兩次演 

說中，我曾經强調這個仍然在理事會處理的案件，印 

度用武力把這個地方吞併了，它又用侵略的方法吞 

倂了海德拉巴邦。Mr. Krishna Menon在他的演 

說中並沒有片言隻語，爲他本國侵略及倂吞上述兩 

邦 雠 讒 。 

三四. 印度代表堅持着說詹慕與喀什米爾邦已 

歸屬印度。我只要簡簡單單地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 

了。糾紛的當事雙方現在沒有一方可以聲稱喀什米 

爾已經歸屬於它,只要那個國際協定還存在的話,同 

時當事的一方也不能片面廢止那個協定。詹慕與喀 

什米爾之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問題必須以自由而 

公正S全民表決的民主方法決定之。 

三五. 印度代表在他的演說中還諛到了其他的 

重大問題。不過我不想提這些問題，以便節省安全 

理事會的時閬，特別是這些問題已綞在理事會中討 

論過很久，已經令人+分厭煩,對每個問題的答覆 

也都已經載入安全理事會的耙錄o 

三六. 只有一個問題是我想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的。印度代表在向理事會叙述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決議案的重要性時，絮絮不休地提到決議 

案起草前的會商、談剁與會鑫以及爲雙方所^的 

情形。他說籩個決議案是一個+分審愼起草的文件。 

緊接着，他在談論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的意 

義時却遇到一些困難，特別是關於論及在全民表決 

階段該邦解除武裝問題的第四段。提到這一段時,印 

度代表說： 

"理事會各位理事都知道：'處置'(dispo-

sal)—詞是指印度政府軍隊之處理辦法言，而 

不是指撤?些軍隊言。"〔第七六七次會議,第 

一四七段。〕 

三 七 . 在這裏,我們對"disposal"這個字的 

意義又上了一課英文。他說"disposal"這個字的 

意義指的是箪隊之駐紮於不同的地區，而不是指軍 

隊之解散或解^装。這是印度代表所想做的。 

三八.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起草那個措詞+ 

分審慎的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決讖案的委員會委 

員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日提案的起草人，這 

些提案後來載入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印 

度 代 表 應 當 想 到 一 些 更 有 利 的 論 點 以 支 , 對 " f i -

nal disposal"這個名詞的解釋。"disposal"這個字 

在那一段的兩分段內都曾用到，它兼指印度和"自 

由"嗒什米爾的武裝部隊而言。如果Mr. Krishna 

Menon認爲這個字就停火線印度一邊言含有軍隊 

駐紮的意思，並不是指解^裝，那麼在下一個分 

段內，閼於停火線"自由"軍隊的一邊也用了這個 

字,因此這個字也應具有同樣的意義o那將等於說， 

Mr. Krishna Menon是在想"自由"軍隊可以糠 

鎮駐紮在停火線"自由"軍的一邊。我相信這個解 

Pffi非他的本意，他當初解釋這個字時並沒有想到 

後果。我希望我所說的話是十分明晰的。 

三九. 第四段稱： 

"四.（a)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決議案第^5及第二部實施後，當委員會對該 

邦之治安恢復認爲满意時，委員會與全民表決 

諮商印度政府後决定印度武裝部隊與邦 

武裝部隊之最後處置辦法，此項處置辦法應充 

分顧到邦之安全及全民表決之自由； 

"(b)關於八月+三曰決議案第二部分A 

段2所述的領土"一指"自由"喀什米爾領土 

言——"該領土內武裝部隊之最後處置辦法應 

由委員會與全民表決總監會同地方當局決定 

之。"CS/1196,第+五段。〕 

四 〇 . 假 如 M r . Krishna Menon說"dispo-

sal" 這個字在此地指的是軍隊之駐紮，而不是將他 

們 解 ^ 裝 ， m m » 他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提 出 的 論 點 

說 " 自 由 " 喀 什 米 爾 部 隊 應 當 解 ^ 裝 ， ^ 他 在 

此所作的解釋矛盾，因爲如果"disposal"這個字 

指的是駐紮，那麼這一款便是規定"自由"部隊也 

，績駐紮於原處，我相信鑒於印度代表的講話情 

形，這絕不是他的本意。不過當一個人匁匁忙忙提 

出一些論點時，常常忘其所以，一時顧不到這些論 

點的後果。 

四一. 印度代表曾經對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委 

員會決議案的規定說了許許多多的話。但是他的最 

不正確的聲明是說這偭決議案附屬於前所通過一九 

四八年八月+三日決議案的第三部分，在這一部分 

內印度與巴甚斯坦重申"它們的意願"，卽該邦之前 

途應以該邦人民的意願決定之。Mr. Krishna Me~ 

non對於這一點+分堅持，他想將印度對於全賊 

決的承諾當作一種意願，而不是一種決定，或一種 

義務。印度代表絲毫也沒有提到一九四九—月五 

日決議案第一段內所規定的毫不"^1的義務，該段 

原文如下： 

"詹慕及喀什米爾邦之歸屨印度或巴基斯 

坦 問 題 應 £ ^ 主 方 法 舉 行 自 由 而 公 正 ^ 

決决定之。"〔同上〕 

恐怕印度代表所宣讀的那份决議案沒有包含這個非 

常重要的段落。 

四二. 我 並 不 否 誔Mr. Krishna Menon有 

« I f e論 在 該 邦 內 舉 行 全 決 的 條 件 ， 但 這 也 許 不 

完全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有關,因爲我們所要 

討論的是該邦在全民表決以前之解除武裝問題o某 

一 類 的 宣 傳 是 不 是 容 許 難 民 們 怎 , 什 麼 ^ 可 以 

返囘該邦，將以什自施保障他們能行使正當政治 

活動的權利，如果停火線兩邊的地方當局不執行決 

議 案 內 的 規 定 那 又 該 怎 ， ， 這 些 都 是 在 全 ^ 決 

總監就任時應當和他討論的問題。只有他才有權力 

和有關人士討論這些問題並採取決定。我之所以目 

前不談這些問題,並不是因爲我們沒有意見,只是 

因爲巴基斯坦政府不顕意在事前對這些問題預作主 

張。 



四 三 . 印度代表曾堅決地反對任何"搔亂治安 

情事"o他我： 

" 任 何 擾 齓 治 ^ 事 只 有 在 反 宗 教 中 立 的 

煽動下才能發生；它只有在宗教偏見的煽動下 

才能發生。"〔第七六七次會議，第二三二段。〕 

四四. 我曾經尋找了許久，想知遨我們是否曾 

經作過這樣的搨動，向誰煽動,我要承認我並沒有 

找到。巴基斯‧喀什米爾的要求是什癍？它並不 

要求將瞎什米爾人民作爲貨品或牲畜待遇，聽任印 

度政府或巴基斯坦政府隨便擺佈。我ffl—向主張由 

喀什米爾人民一一也只能由喀什米爾人民自己—— 

舉行一次自由而公正的全^決以決定他們自己的 

前途。赏我提到喀什米爾人民時，我指的是所有喀 

什米爾人民，並沒有宗教上的區別。 

四五. 印度代表指控巴基SfffiL^反國際協定。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責，如果我不提到這些指責的 

話 ， 我 便 有 纖 守 o 

四六. 所謂巴基斯坦的第一個違反協定之舉， 

——我徵引Mr. Krishna Menon的演說,是"不 

將自已是交戰國及侵略者的情節通知聯合國"〔第七 

六 七 次 條 第 一 九 ， 〕 。 

四七. 我憨爲這個問題已經由安全理事會處理 

並 解 決 在 案 。 安 全 理 事 會 ^ 九 四 八 — 月 + 七 日 

通過一項决議案，促請印度與巴甚斯坦兩國政府各 

：fe»力範圉內採取"^措施以改善目前倌勢， 

免 從 事 或 慫 恿 或 容 ！ ^ 何 ^ 使 目 前 情 自 於 

的行爲。兩國政府都接受了安全理事會的這個決議 

案。印度政府違反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這個决議案 

3 ^ 自 已 對 於 這 個 決 議 案 的 î ^ 九 四 八 年 春 

季對麁慕與喀什米爾邦發動攻勢。這個攻勢形成對 

E甚斯坦安全的威脅，因此，爲了，這個攻勢巴 

基斯坦的一些部隊才於一九四八年五月的第一個星 

期,爲了自衞開入詹慕及嗒什米爾邦。當印度政 

府在該邦發動攻勢時，這個^©算不算使情勢更趨 

m.t印度政府是否曾m們部隊的調動通知 

安全理事會。 

四八. 印度代表又SR引Sir Owen Dixon的 

話 以 支 濰 所 說 的 巴 基 舰 « 什 米 爾 是 一 個 侵 略 

者一Si。如蒙安全理事會允許,我要宣讀Sir Owen 

Dixon的報吿書中觐於這個間題所Ift的話： 

"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喀什米爾糾紛提 

出安全理事會以來,印度不但已曾一再提出余 

上文提及的,指巴基斯坦爲侵略者的論調,而且 

進一步主張必須宣佈巴基斯坦爲侵略者。在會 

議開始時,印度國務總理又曾如此聲言；會議 

中 他 次 重 申 此 說 。 余 聲 明 余 之 立 場 如 下 ： 

第一,安全理事會àè*如此宣布；第二,余並 

此問題作法律上的調査，亦未進行此 

種調査；第三，姑不論其原因一此種原因恐 

爲印度大陸歷史的一部分，——余願採取一種 

看法,卽一九四七年+月二+日一余相信此 

日 期 不 誤 « m 分 子 進 入 詹 慕 及 喀 什 米 爾 邦 

之疆界時，此一行爲與國際法不合；而一九四 

八年五月（余相信此日期亦不誤）巴基«ffilE 

規軍隊開入該邦境內時,此種行爲亦與國際法 

不合。 

"余因此提議解除武裝之第一步，應爲巴 

基斯fiŒm部隊於預定之日期撤退 0自那個曰 

子起，經過若千天後在停火線的兩邊再進行其 

他的行動，在可能範圍內，最好是雙方同時進 

行。究竟要經過多少天,這是一個枝節問題, 

應該由雙方自行解決。 

"巴基Sfffi總理堅決表示他不贊成我所採 

« 場 的 第H®,就 是 上 面 所 說 的 第 三 個 立 場 。 

不過,經我的要求,他表示顕意接受下開建議： 

定 期 撤 退 巴 基 斯 坦 部 隊 ， 作 爲 解 除 武 裝 的 

第一步,然後再經過若干日，停火線印度方面 

的部隊也要開始撤退。"[S/1791 ，第二十一茧 

第二+三段。〕 

四九.如果用普逋話來鼸，那便是Sir Owen 

D i x o n 在 本 事 件 之 後 ， 想 舉 行 全 決 以 謀 解 

決 。 當 他 每 次 提 到 " 全 ^ 決 " 這 個 名 詞 的 , ， 印 

度 並 不 認 具 地 • 這 個 問 ® m 及 如 M 進 行 全 決 

的事情,他總是說："巴基斯坦是侵赂者；諝宣怖巴 

基斯aji侵赂者",這種話與本題是挹不相午的。那 

些印度代表將這個侵赂的問題說了又說,使得Sir 

Owen Dixon十 分 厭 煩 , 他 說 ： " 請 看 在 上 賴 上 , 

^mnwjo就算是有侵略這一囘事吧，讓我們現 

^fife全民表決的問題。"印度政府的代表提到這些 

與本題毫不相干的話,跑到安全理事會來說："某某 

人在報吿書內聲稱有侵略這麼囘事o"當一位先生絮 

絮 不 休 時 ， 你 想 擺 雌 , 對 他 說 ： " 好 了 好 了 , 就 算 



你 說 的 對 ， 現 在 讓 我 們 主 要 間 題 罷 " , 這 位 先 生 

卻跑來說："現在你們已經承認有侵略這囘事,"這 

算是什麼樣的邏辑，我實在是不了解。 

五〇.同樣，印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用了+ 

七個小時來談論侵略主權等等。我不曉得安全理事 

會的感想如何o就本人言,我覺得#位理事很想說： 

這些絮絮不休的話，我們已經聽腻了，你們可能還 

要說："好了好了，就算這種種都是事實好了。可是 

關於全民表決的協議如何呢？爲什麼不談全民表決 

的問題呢？"於是印度代表明充要來到此地說：安 

全理事會已經決定有完全歸屬這囘事，有侵略這囘 

事，還有主權這囘事，因此不能舉行全民表決。這 

種論調八年來已經談了又談,使我們覺得+分厭煩, 

如果安全理事會尙未感覺厭煩的話。 

五一. 我曾經徵引Sir Owen Dixon在報吿 

誊內所說的話。這些話的眞正意義是什麼？根據我 

對英文的了解——我要承認我的了解力並不充分， 

這些話只有一個意義。便是：爲了使印度政府同意 

解除武裝計劃，Sir Owen Dixon爲了談剁上的便 

利起見，举備承認部落人民之進入喀什米爾是違反 

國際法的，巴甚斯坦軍隊之進入也是違反國際法的o 

此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事實上,Sir Owen Dixon 

本人也說得非常淸楚，他說安全理事會並沒有對侵 

赂問題作過什麼表示,理事會也沒有要求他過問這 

個問題，他本人也沒有對這個問題作過什麽研究或 

調査，因此他無從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 

五二. 很顯然，Sir Owen Dixon準備作一個 

簡翠的假定以便將侵略的問題放在一邊，使得雙方 

所同意的全民表決問題可以有所進展。印度代表斷 

章取義歪曲這些話的h容，使它顯出它所顯然不包 

含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有一件相當有趣的事,那便 

是印度代表對澳大利亞的那位傑出法學家的佩服， 

只是因爲他說了這一句話,雖然Sir Owen Dixon 

自己承認並沒有人要求他研究侵略^問題，他也沒 

有從事做這種研究；但是，當他提出他的解除武装 

計劃，到最後認爲印度永遠不會同意這個計割時,他 

就失寵了,在印度人的眼內，他成爲一個完全不同 

的人。 

五 三 . 巴甚斯坦軍隊之沒有從喀什米爾邦撤退 

便是所謂的箅二個違法事件o我要重新說一遍：巴 

基斯坦軍隊之從該邦撤退應當和停火線那一邊印度 

軍隊主力之撤退同時進行。巴基斯坦政府非常顔意 

把它的部隊撤出該邦。我要問問印度政府，它是否 

也願意履行其徹退軍隊和部隊的國際義務？ 

五 四 . 隨後我們聽到一個非常驚人的聲明，本 

人對於這個聲明絲毫不能了解，聲明如下： 

"巴基斯坦軍隊非但沒有撤退，而且由於 

重整軍備所造成的軍力不平衡的新情勢使得撤 

軍實際上成爲不可能之事。"〔第七六七次會議， 

第一九四段。〕 

五五. 我具不了解這是什麼意義。卽令巴基斯 

坦箪隊曾經有增援之事，但是當它徹退該邦時，它 

—定要將它的種種配備一齊帶走的。我不曉##所 

指的是在"自由"喀什米爾的巴基斯坦軍隊呢？還 

是在我們國境內的巴基斯坦軍隊？如果他指的是 

"自由"喀什米爾境內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增援之事， 

(事賁上並沒有這囘事)那麼他又何必要擔心Î因爲 

我們說過當我們撤退時,全部軍隊都要離開該邦的(X 

爲什麼要對這件事傷心呢？再則，在巴基斯坦境內 

巴基斯坦軍隊的寳力和詹慕喀什米爾邦解除武裝的 

問題有什麼關係呢？解除武裝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爲 

以全民表決辦法解決歸屬問題而締訂的國際協定的 

一項規定。但是如果Mr. Krishna Menon指的 

是我國軍隊鞔以前强大,一如在西巴甚斯坦,這 

個事實與喀什米爾邦之解除武裝毫無關係。也許只 

有 M r . Krishna Menon本人才知道他想說的是 

什麼。 

五六. 巴基靳坦曾接受軍事援助，以期鞏固它 

的國防。我們曾經屢次聲明，這個軍事援助以及我 

們所有的一切箪事配備將不用於浸略的目的。印度 

政府也在加强它的軍隊。唯一的區別便是巴基斯坦 

接受軍事援助，印度卻接受經濟援助而將它所收到 

的資金及資源改充購買軍事配備之用。這一點是非 

常値得注意的，我要將這個事實直截了當地報吿安 

全理事會。我指的是印度所說的巴基斯坦越來强 

大了。 

五 七 . 印度本身最近曾在聯合王國訂購六+五 

架 C a n b e r r a 式 ， 。 理 事 會 0 理 事 都 知 道 ， 

Canberra是一種œ離森炸璣，只能用於攻攀的 

目的。爲什麼印度要賺買這些森炸璣呢？它買來對 

付 什 亵 人 的 Î 只 有 對 付 巴 基 m , 而 不 會 對 付 ， 

任何人。印度又在聯合王國訌購三百輛最好的、最大 



的坦克。這三百輛坦克要用來對付什亵國家呢？不 

是對付中國和蘇聯的，這一點我知遨。印度並不對 

這兩個國家覬覿。水不會向上流；它總是向下流。印 

度不敢向北京或莫斯科覬鈹，因爲這兩個地方對於 

他是太大了。他只看中那些小一點的國家，例如可 

憐的海德拉巴邦、久納格和喀什米爾o如果我們是 

一樣的孱弱，他大槪已經對我們發動戰爭了。印度 

所收到的種種軍備，他的種種準備是爲了對付巴基 

« m 的 。 

五八. Mr. Krishna Menon抱怨英國政府對 

印度不太客氣。但是印度向那一個國家訂購那些飛 

機呢？誰給它供應種種的配備呢？那是聯合王國o 

印度從聯合王國那裏得到許多東西，隨後它就罵聯 

合王國。印度向那一個國家購買航空母艦？它是從 

聯合王國那裏買來的，隨後它卻在安全理事會無緣 

無故地罵聯合王國一頓。 

五九. 我要指出在分治時,所有的槍砲製造廠， 

坦:造廠，鎩甲車製造厫，飛機修理廠，都位於 

今天的印度領土之內。大規模的軍事配備及輜重的 

地下貯藏所，大部分都在現在的印度領土之內。各 

位理事都記得：英國人在兩個月之內便撤離印度。 

在整個人類史上，從來沒有看見過撤退得這‧的。 

他捫把所有的軍備都交給印度人。在撤退以後，他 

們 說 ： 镭 位 ， 你 們 現 在 自 己 把 這 一 堆 雜 來 分 分 

吧。"你想印度會把這些軍備給我們一點點嗎（裏面 

的一部分應該是屬於我們的）？他們把這》軍備完 

全吞沒了，現在仍然在印度的掌握之中。它還饞鎮 

在加拿大、聯合王國以及世界的其餘國家購買更多 

的軍用品0美國人給他們錢，一口袋一口袋滿满的 

大 ^ , ‧ 們 說 ： " 可 憐 的 孩 子 們 , 拿 這 ， 去 好 

好地料理你們自己的事吧0"印度得到這些錢後，把 

它的預算核减了一下，把省下來的錢向聯合王國和 

加 拿 大 買 ‧ 。 

六 〇 . 以 下 是 目 前 雙 方 軍 隊 的 ' ： 我 們 的 空 

箪、海TO陸軍都祇及印度的三分之一。印度爲它 

的防衞部隊或攻擊部隊所花的錢比我們所花的髙四 

倍。我們將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七+五用在國防上。印 

度的預算數額比我們的大四、五倍，它用在國防上 

的是百分之四+至五+。這是在它的預算內公開宣 

佈的。當我在上一次提出這個事實時，Mr. Krishna 

Menon想否認此事。但在印度所公佈的最後一個 

預算中，全皿入的百分之四+是用在國防上的。 

爲 什 麽 印 度 要 這 樣 强 大 的 防 呢 ？ 爲 了 對 

付誰呢Î我可以向諸位保證：這些部隊永遠也不會 

用來對付中國o 

六一. 在分治時，英國人在西藏駐有軍隊；他 

們駐有好多營兵，還有行政官員，保養公路的工程 

師、郵政及電報人員，這一些都是英國的。英國照 

料西藏，西蔵差不多成爲英屬印度的一部分，就好 

像員各邦一樣。但是當中國政府稍稍注意到西蒇, 

我們的印度朋友們便趕緊說•"當然,西蔵人民和你 

們的相貌差不多；這是你們的地方，請過來估領好 

了。"這個邀諝的背景，是中國的强大力量，並不是 

像巴基斯坦那樣一個小國的總理。 

六二. 安全理事會應該明瞭這種種事實。理事 

會負責^界的安全與和平。它是今天國際組識的 

最高權力機豳，它應該注意到這種種事實。 

六三. 有人吿訴我說：爲了向一個國家進攻， 

一定要掌有至少比那個國家髙出三倍的力量。今天 

我們有一個機械師圑,如果我們想向擁有三個機械 

師圑的印度進攻，我們必須有九偭機械師團才能1 打 

滕仗。我們怎麼能在旦夕之間從一個機械師圃的力 

量增加到九個以便向印度進攻呢？ 

六 四 . 當印度來到安全理事會,揚言它恐懼巴 

基 的 進 攻 ， 我 j f ^ s 到 那 個 同 在 一 處 喝 水 的 狼 

和羔羊的小故事。狼在上游喝水，羊在下游喝?K, 

狼囘過頭來對羊說："爲什麽你弄髒我的水？"羊囘 

答："；fc^爺，我是在你的下游喝水，你在我的上 

游 ； 我 不 可 能 # p 你 的 水 。 " m n ^ m m ： " < ^ 和 

我頂嘴,1 &我撒譎嗎？"於是狼就抓住那個羊把它啣 

走了。這正是印度關於巴基SfSL防鹳力量所提出的 

wmkm»巴基靳̶個小國，寳際上和印度無 

法相比，可是印度卻在揚言說,我們要向它進攻,我 

相信^人都有充分的常識，不會爲這種無聊的論 

si所打動。 

六五. 我要肯定地說印度的武裝部隊不是爲了 

表演用的o正在我此刻向這個莊展的機構發言時,印 

度 的 戰 爭 i i ^ Ë i & 員 着 , 在 向 巴 甚 舰 的 難 集 中 。 

我們曾經向理事會遞送一份關於印度軍隊在我們邊 

界動員的新閬稿,Mr. Krishna Menon卻說： 

"喀什米爾駐有觀察員，我們在喀什米爾並沒有動 

員什豳軍隊"。軍隊的動員是在喀什米爾以外，沿 

西 巴 甚 斯 a s 界 。 我 要 向 理 事 會 報 吿 關 於 這 件 



事的詳情。如果我說印度右手拿着一把刀,Mr. 

Krishna Menon便要說"請來看看,我的右手是 

筌 的 , 並 沒 有 拿 着 刀 " ； 但 是 他 在 左 ， 着 一 把 

很大的劍。於是他就說："你並沒有提到左手邊呀。" 

當他說印度在喀什米爾並沒有什麼動作，他是想矇 

蔽安全理事會。印度也許在喀什米爾毫無動作，我 

們想說的並不是這一點。我們想說的是印度在靠西 

巴基斯坦的邊 界動員軍隊。 

六六. 自從最近安全理事會開始討論喀什米爾 

問 來 ， 在 西 巴 甚 斯 坦 的 印 度 4 有 大 量 的 軍 隊 

調勅' I t事。我所要向理事會提供的',是根^ 

我從本國政府所收到的電報，而這份電報是根據我 

國政府所獲得的關於印度在我們邊界調動軍隊的軍 

事情報及其他報吿。我們曾經用發新聞稿的方式在 

此地發表這個情報,情報的來源是這一份正式電報， 

而不是依靠^ft上的消息。這是政府方面的官方情 

報。 

六 七 . 軍隊調動的主要1^如下： 

"(̶)第一六六旅（第五師）自Dalhou-

sie (旁遮普，印度）調至印度巴基斯坦邊界之 

Pathankot地點； 

" ( 二 ） 第 七 + 七 步 兵 旅 ( 駐 師 ） 自Dha-

ramsala調S Amritsar" 離 我 國 邊 界 + 

三英里，̶̶"以接替第一二三旅（第二十七 

師)»後者目前部署在Khemkaran-Rajoke區 

Ferozpur及Wagah之閬——也在我國邊界。 

"由於這些軍隊的調動，結果印度現在在東 

旁遮普與西巴甚斯坦間的邊界上有兩整師和一 

個獨立旅。此外它在Ambala還有一師,就 

是第四師，在Patiala有兩個獨立裝甲旅。 

"因此整個情況是印度現在在詹慕與喀什 

米爾邊界擁有三師及三個獨立旅。" 

六八. 以下是印度軍隊駐在喀什米爾邦的數 

字： 

"在詹慕與喀什米爾邊界,三個師加上三個 

獨立旅；在東旁遮普邊界上三個師再加上一個 

獨立旅和一個装甲旅；總計有六個師、四個旅、 

和一個裝甲旅來對付西巴基舰。 

"此外,目前駐紮在Jhansi-Babina的一 

個装甲師也有移動槟樣。" 

六九.我國總理鑒於這種種情況，於二月+六 

曰向巴基斯SA民作廣播的演說,我現在要徵引內 

中的一段： 

"不論這些軍隊調動的原因何在，印度的 

行動會發生危險的後果。這麼多軍隊沿着邊界 

調動，掘壕溝，佔據戰略地點，可能引起會變 

成嚴重事態的邊界糾紛。我已經向我們的軍隊 

和我們的人民發佈訓令，在任何情形下^F®接 

受挑爨。邊界的衝突正是印度所需要的，印度 

甚至在挑接邊界的衝突，企圖阻止聯合國冷靜 

地討論這個問題。因此，我ff!必須格外小心謹 

愼,不要激動,不要墜入爲我們所掘的陷阱中。" 

七〇.在討論的現階段中，我要+分鄭箪地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出 ： 問 題 是 十 分 的 。 諸 位 不 曉 得 

目前所面臨的危機；安全理事會實在有責任採取一 

些確切的措施以打開這個危險的局面。不然的話,整 

個地區將要陷入 一個爲我們大家將來都要後悔莫及 

的 情 勢 。 因 此 ， 現 在 必 須 採 取 行 動 ， mMM^mm 

地採取行動。諸位必須終止兩國間'淸勢之糠鎮藤化。 

我要說的話到此爲止。我相信諸位都詆^t個'!t勢， 

如果諸位不採取行動，那癍，諸位便要負起責任。 

七 一 . Mr. Menon又 說 ： " ' 自 由 ' 喀 什 米 爾 

部隊現在有四十五營"-由巴基Sfa軍隊攢揮、訓 

wmmm"〔第七六九次會議，第五十八段〕。根據 

這 句 話 所 要 ， 的 ^ 是 " 自 由 " 喀 什 米 爾 區 之 非 

軍事化是不可能的。我很抱歉，我賁在不能了解這 

個論點。首先我要堅決聲明："自由"喀什米爾部隊 

並沒有四+五營。我以前曾經醜，我現在要重說 

一遍：自從停火生^來，"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並 

沒有增加一兵一卒。 

七二. 因此在這個地區解除武裝後，會發生些 

什麽事呢？巴基斯坦軍隊將從該邦撤退，所有的人 

員 與 装m®跟 着 撤 退 。 那 時 巴 基 斯 坦 軍 隊 與 " 自 

由"喀什米爾部隊之間的聯繋便要断挹了。在"自 

由"喀什米爾地區所留下的便只有該is的人民了。 

赏巴基斯坦軍隊自喀什米爾撤退時，也不會有巴基 

雜 軍 隊 的 軍 官 來 娜 " 自 由 " 喀 什 米 翻 部 » 。 目 

前"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之所以有一些巴siSîm軍 

官居於指揮的地位，那是因爲巴墓9îS^髙司令部 

經與"自由"《s什米爾政府&商後，對所有駐在該 

區 的 部 , 有 最 高 措 揮 糠 。 



七三. 印度代表還說巴基斯坦破壊了停火協 

定 o 停 火 協 定 是 P 九 四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签 訂 的 。 

根 協 定 ， 所 有 違 反 停 火 的 ' » 事 都 應 當 報 吿 兩 國 

政府及聯合國軍事視察圑。協定中定有報吿M約情 

事的確切程序。安全理事會按期收到聯合國軍事視 

察画的報吿書。理事會可以根據這些報吿書査明印 

度代表關於這個間題所說的話是否屬實。我要肯定 

地 說 這 些 話 是 根 據 的 。 

七 四 . 印度代表曾經不止一次自該委員會的第 

三個酶時報吿書內徵引一些話，證明該邦的局面雖 

然已有變更，但決議案卻仍然照舊不變。這個報吿 

書是由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 

二月九日提出的。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如 

下（我徵引的是第二八三段）： 

"調査階段已經結束。委員會憨爲在其任 

‧ 定 範 圑 以 內 ， 循 及 ^ *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 

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規定所作的 

努力 ,1可能的各種調解方法都已經用盡了。 

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此變化多端的情勢 

之中，八月+三H決議案的規定在經過極長的 

期閬之後，又受到實爲達成協議的障礙的長期 

的有關解釋的牽制，已不足以應付該邦境內的 

實際情形。因此，委員會無法突破現已不合時 

的方法，進―行調解。詹慕與喀什米爾邦àfe*按 

照八月+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的規定解除武 

裝，而在該邦未解^裝以前，舉行全民表决 

所必需具備的條件卽不能開始確立。從報吿書 

，"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及'軍隊之撤退'兩章 

看 來 ， 皿 可 見 本 委 員#1 & 爲 解 ^ 裝 問 題 必 

須整個處理，且原有解^裝計割，主張將解 

^ 裝 問 題 分 爲 休 戰 和 全 决 兩 階 段 的 辦 法 

資爲阻礙雙方對該項問題達成協議的最大困 

H o 該 邦 境 內 有 大 量 軍 隊 的 事 實 ^ » 助 於 和 

平氣氛的造成。如欲舉行自由的全民表决，則 

必須解除該邦的武装。" 5 

七五. 委員會於報吿書內第二八四及第二八五 

"喀什米爾問題必須獲致解決，且委員會 

認爲必可獲致解決。爲求達到此項目標，必須 

8 s^a事會iHAse^，第四年,特別«œiHi號,文件s/1430, 

第二ASg!。 

早 曰 f f i l i d i 當 舰 ， 触 騄 決 得 以 舉 行 ， 使 

該邦人民得自由表達其對該邦前途的願望。 

" 委 員 髓 五 人 委 員 會 是 否 爲 麵 擔 任 

此項任務的最適當最有伸縮性的機構 P委員會 

認爲今後主#談剁以由一人負責爲更有效。欲 

求談剁成功,必須經常與當事雙方,磋商。委 

派代表一人負擔楼責任,並授與廣大權力，爲 

謀求促成此項爭端的解決所必需的平衡和折哀 

的實際方法。 

七六. 委員會在發表這些言論時的處境是很明 

顯的。委員會顧到情^之變蘧，p出兩個建議：第 

一，解除武裝問題不應當依照決議案的规定分兩個 

階段實現，而只應當在一個階段內實現；第二，委 

員會應予解散，其所負職務應由一人負責處理。變 

遷只有這兩項，決議案仍然sfc&。委員會在報吿書 

內所說的話，亦卽印度代表所常常徵引的詰，其意 

義就是如此。 

七七. 我 f f !^fcJLW巴《斯《^否曾接受委 

員會所提的這些建議。我要請諸位注意：巴基斯坦 

是接受了這些建議的。雖然在一個階段內繼績進行 

的解除武裝^法違反巴基斯坦的利益，但是巴基斯 

坦政府因誠心誠意地願在合理的墓礎上向前進行， 

所以接受了這個提議。印度政府採取了什豳行動 

呢？它接受了對它所作的讓步，隨後却採取了一個 

强 硬 的 献 ， 不 肯 接 受 在 一 個 階 段 中 麵 進 行 解 除 

武装的合理方案。 

七八. 我 用 不 着 將 這 件 事 的 經 過 ' 再 叙 述 一 

遍。我在第一次所作的陳述中已經皋出印度政府拒 

挹接受明白確切的提案以便解除該邦武装的種種情 

形 。 無 論 印 度 代 表 如 ^ 力 , 他 , 不 能 說 印 度 政 

府憨爲這擎提案中有一個是可以接受的。强硬， 

實際也應當有 一個限度。 

七九. Mr. Krishna Menon於二月+五曰向 

理事會所作的演說中曾宣讀最近到喀什米爾去的某 

一位澳大利亜通飘員所發表的一部分意見。根據 

Mr. Krishna Menon的解釋,這位澳大利亜新聞 

逋飘員似乎是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於,拿加和 

當地新聞記者所舉行的非E5S:"t1fe中發表他的観感 

〔第七六九次會議'第一五六段〕。 

8同上,St:八四SSf二AESo 



八。.我沒有充分時間來叙述印度在它所估領 

該邦的一部分镇土中所採取的壓迫新聞記者的種種 

措施。從斯利拿加發出的新閡稿，實際是要受檢査 

的。巴基斯坦的通飘員和編11^沒有被准許進入 

該邦。對於外國新聞記者也儘量排斥。只有經過選 

擇的少數幾個人才允許在邦內被領導着到處參觀。 

不但邦內要求舉行全民表*的報紙被取締，而且德 

里 和 *M要 狨 市 內 要 求 對 ^ f f米 爾 人 民 作 公 平 待 

s的報紙也被取締或受到諸般的习難。 

八一. 我要提到本月第一個星期內兩位訪問斯 

利拿加的外國新聞記者所遭遇的事。其中一位是"每 

日 郵 報 " 的 通 f l記 者 ,Mr. Richard GreenoughD  

以下是他在二月四日從斯利拿加所發的一份電fl內 

的話： 

"最近，喀什米爾政府內的某些高銥人員 

骨經細心地"組織"了兩度對付我本人及另一 

位英國通飘記者的群衆示威暴行，我有理由相 

信這是政府組織的。這種示威蓮動的目的是要 

使我感覺這兒的人民都擁護印度,同時表示對 

英國人、聯合國及一般西方國家的仇恨與憤怒， 

因爲他們贊成巴甚斯坦所提的舉行全民表決的 

要求。這些示威同時也意在恫嚇我,使我不敢 

和那些反對歸屬印度的人交談。毫,問，這 

SA是存在的，雖然他們受着各種的迫窖。 

八二. 訪問該地區的另一個通飘記者是"每曰 

快 報 " 的 M r . Stephen HarperQ 一九五七年二月 

五曰，"每日快報"發表他的一篇電飘，娜他在斯 

利拿加的見聞。以下是他所Ift的話： 

"在這個'恐怖之谷'的都城內，我今天打 

Usa人們怎樣暗中策劃，慫恿群衆對付我。這 

個'恐怖之谷'是在喀什米爾，在那裏印度總理 

尼赫魯用了八萬印度軍隊支持一個傀儡政府權 

績掌握政權。 

"傀儡總理是Bakhshi Ghulam Moham-

med 0他宣佈喀什米爾'斷然她屬'印度，但事 

前沒有請喀什米爾四百萬人民表示意見。 

"上星期我剛剛到達斯利拿加都城，就有 

一群人一窩烽地圉住了我的,o他們喊着："殺 

死他，我們這兒不要英國的新聞記者。"車門和 

車 頂 都 給 硒 毁 了 。 有 用 手 抓 住 我 的 衣 裳 想 

把它撕毁。人們把隨身携帶用以取暖的小炭盆 

倒在我身上，灼傷了我的臉。 

"今天我打聽到在一位政府官員向傀儡總 

理Bakhshi的兄弟家內打了一偶電話後,群 

衆才聚在一起的。 

"他們的用意是要讓我深信斯利拿加人民 

贊成歸屬印度，就如Bakhshi所頒佈的命令 

那樣o 

"第二， m*之嘯聚是企圃悯嚇我，使我 

不敢和Bakhshi政植的反對者碰頭。這個陰 

謀失敗了，因爲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 

"我現在可以證實一九五三年被逐出總理 

職 位 而 ‧ 禁 的 S h e i k h Abdullah仍然受到 

喀什米爾人民的愛戴，有一個名叫喀什米爾政 

#議的政黨在教堂內秘密集會。 

"除開這些消息來源外，我探聽到有人兩 

度想和我接頭。昨天晚上有人^S^è說羣衆在 

計劃對付我，因爲我的報紙對尼赫魯總理有所 

指摘。'每日快報'號召以公正辦法解决咯什米 

爾問題的消息已經傳到這倜偏僻的山谷內了。" 

八三. 我之所以要提到這些最近發生的事，是 

因 爲 M r . Krishna Menon認爲需要向安全理事 

會報吿一位澳大利亜新聞通飘員於二月七日在斯利 

拿加向印度新開記者所說的話。不過事實是印度的 

政策一向便是不許外國新聞記者進入該地區。每逢 

印度在世界輿論的Sîâ下，准國新開記者進入 

, 拿 加 ， 我 們 便 得 到 會 使 理 事 ^ 意 的 關 於 該 地 

區 舰 的 一 些 報 吿 。 

八四. 偷 敦 " 經 m m 人 " 報 一 位 逋 飘 記 者 在 一 

九S3：年八月二十日所披露的一篇電m中作如下之 

郷 ：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普通的喀什米爾人 

不願意受喀什米爾現政府的所謂'和平旅'的展 

傭暴徒所歐打或以一些無聊的指控而遭逮捕並 

不 經 審 飘 而 被 ^ 。 他 心 中 懷 着 憤 恨 , 很 少 爆 

發出來。喀什米爾是一個管理得很好的印度殖 

民 地 ‧ . ‧ 喀 什 米 爾 ， 理 B a k h s h i Ghulam 

Mohammed,很像一位有鬍子的墨索里尼,他 

的諛吐往往也很像。" 

八五. 偷 敦 " 時 報 " P 九 五 五 年 + 月 十 四 曰 

發表了一位駐印記者的報導，內稱： 

"印度政府仍然施行檢查制度，不許英國 

新簡記者訪問喀什米爾。'每日電飘'和'每日 



快報，的記者都沒有得到必要的許可證，因而 

離開了印度 0 " 

八六，偷敦"每日電訊"於十月+四日發表逋 

飘 記 者 M r . George Evans的一篇電飘,內稱： 

"今天早晨在白白等了十八，沒有獲得 

進入眵什米爾的許可證後，我去撤囘我的聲請 

書，一位新德里政府的發言人一再向考說，我 

的聲請並沒有不准，只是'暫緩照准'罷了。 

"這是那位發言人所說的話。可是，自從 

我的聲請書遞進以後，頒發許可證的印度國防 

部却在一位日本通fl記者遞進聲請書後的兩天 

就發給他許可證。" 

八七. m m "每曰電m"於一九五五年+月二 

+ — 日 發 表 ^ i f l 記 者 M r . George Evans的另 

—篇電飘。這伢電飘是從喀什米爾的"自由"區發 

的。在這篇報導內，Mr. Evans說： 

"從印度發出的關於最近在"自由"喀什 

米爾區有不满情緒的報導和我在此地兩天訪問 

所看到的實,itt5£不符。 

"最令人驚異的對比是：尼赫魯先生的政 

府不許他所懷疑的可能對那邊的情況提出措摘 

的外國考察人員進入咯什米爾的印度估領區， 

可是在停火線的這一邊却沒有實施這種歧視的 

檢査制度⋯ 

"想進入"自由"喀什米爾區必須有許可 

證,但是瞜得此項證件很少有超過幾個小時的o 

在提出聲請的第二天,我駕着我的車越過邊界， 

並沒有人在旁領導我。 

八八. 偷敦"時報"'的一位通飘記者獲得進入 

斯利拿加的許可證，他向該報發了 一篇很長的電m, 

報導'和平旅，在Anantnag的活動情形。他說： 

"有一個人的鼻子被打爛了，另一個人說 

'和平旅'的人員打掉了他的幾個牙齒。兩個商 

人控訴在非正式的搜査中，他們的東西被人偷 

了，另一些人說他們的商店被槍了。 一個神經 

失常的女人說,她怕囘到家去，因爲有人不斷 

地糾M。她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囘 

教 徒 ， 當 TO 侵 略 , 護 衞 着 印 度 難 民 ， 被 殺 

死了 ；她說應該發給她的撫卹金並沒有給她， 

因爲她是Sheikh Abdullah的擁護者。 

"Mr. Beg說曾經有兩次受到—傷：一次 

是當他的哥哥G. M. Beg被釋放後大家舉行 

歡 迎 會 的 ^ , 另 一 次 是 在 上 個 星 期 商 人 們 搔 

巿的時候,那是在其中有一位說他曾經被'和平 

旅'的人打了一頓並搶走了他的東西以後。 

"記者曾經看到城裏的一位商频人，他 

的臉又靑又腫，用紗布裹着。最可怪的是記者 

本人也遭到一位'和平旅'人員的盤問,問他的 

姓名、住址、國籍和訪問的目的。 

."印度政府的行爲好像往往在表示它有維 

護屬地人民的道義責任；因此，它對它所負責 

照顧的四百萬瞎什米爾人民的政治廨利之不甚 

在意，是令人驚異的o 

" 慷 慨 的 印 度 經 • 助 和 喀 什 米 爾 政 府 的 

有價値的發展計劃往往遮蓋了該政府所用的方 

法，這種方法在精神是極權主義的，有時在實 

際 上 也 很 ^ 赤 裸 裸 的 恐 怖 主 義 。 " 

八九.我還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到一件事，就是 

印度議會的一位傑出人士， Mr. Ashoka Mehta,挨 

打的事，他在訪問喀什米爾邦時曾經大胆地提議公 

平對待喀什米爾人民。這一件事在差不多所有印度 

的重要報紙上都有充分的 

九O .關於嗒什米爾印度估領區的實際'If況， 

理事會還有一位印度傑Hi的&#服務員,Miss Mri-

dula Sarabhai所提供的證詞。她曾在Gandhi 

Ashram服務多年,後來又成爲印度國會的副秘誊 

長。在她寫了送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的幾封信後， 

印度總afe刻把她目德里憲法公寓一政府招待 

所 ‧^^ff l去,Miss Mridula Sarabhai在那 

個招待所已經住了許多年了。最近印度的報 

說：有一次國會開會,尼赫魯先生致詞,那時Miss 

Mridula S a r a b h a i 在 場 , 印 度 總 理 就 叫 人 把 , 

了 出 去 。 旨 經 要 求 將 她 的 ^ Sheikh Moham-

med Abdullah的信作爲聯合國的文件發表，喀什 

米爾現任總理Bakhshi Ghulam Mohammed已 

經承認Sheikh Mohammed Abdullah的信內所 

云 確 有 其 事o 7 這 是 一 位 地 位 很 高 的 的 遭 遇 。 她 

是印度最大紡戡工業家之一的女兒或姊妹，她畢生 

從事社會工作，爲人民的屨利服務。她是國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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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尼赫魯先生的政黨一最出色人物之一。可 

是^!替喀什米爾人民說一兩句話後，尼赫魯先生 

就馬上將 她從新德里的招待所——政府的房屋一 

驅遂出去，又命人將她從一個會場中攆出去。用這 

種手腕來對付一位有地位的婦女,一位本來的朋 

友，也是朋友的女兒的婦女，這種事只有印度才會 

發生。 

九一. Mr. Krishna Menon想在聯合國的內 

外，造成一種印象：就是無論世界輿論對於尼赫魯 

的 ， 什 米 爾 態 度 作 何 感 想 , 劐 皿 之 對 這 個 根 據 

憲章一印度所曾簽署的憲^所產生的菡際機 

構的强硬，和違抗作何感想，都是無足輕重的。 

九二. 說到這裏，我要提起尼赫魯先生於一九 

五七年二月三日在競選中所發表的一篇演說。他看 

到全世界的報章TO譴責他的政府，因爲它反對在 

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他也深知在這件事情上他 

的威信在整個文明世界的眼光下是大大地低落了， 

因而他在那一次集會中發表了一篇很出色的演說。 

他說： 

"諸位先生,有人告訴我"——我想他指的 

是世界的報，輿論——"說我的威信降落了。 

不過全世界對我的看法有什艘緊呢？維持我 

的威信的就是你們，我的人民ff弘" 

這便是尼赫魯先生對世界輿論、安全理事會、聯合 

國和世界報章的價値的看法。他說"讓他們說去好 

了。只要人民擁護我，世界輿論絲毫不在我心上。" 

當諸位和這麼一個人辦交涉時,我具不知道你們可 

以用什麼方法能使他履行他對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 

所承擔的諾言，因爲這個人對世界輿論絲毫不顧。 

我 相 信 M r . Krishna Menon到這裏來用+七個 

小時爲他的主張辯護，是在浪費諸位的光陰，因爲 

他的總理無意於履行他所承擔的國際義務。 

九三. 我深信安全理事會諸位理事一定看到過 

全世界報章披露的一些嚴詞譴責尼赫魯的喀什米爾 

政策的論調。在這些報章和雜誌中，有些是很有名 

的，例如倫敦的"曼徹斯特衞報"和"新政治家與 

民族"，二者都是尼赫魯先生的;！仰者。"新政治家 

與民族"的總編輯，就是世界聞名的Mr. Kingsley 

Martin,是尼赫魯先生的好朋友，他們的友誼已經 

有二三十年的歴史了。 Mr. Kingsley Martin發 

表一篇社評，指摘他的朋友尼赫魯先生，說他不應 

該不許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决，不應該不履行國 

際協議。諸位還需要世界輿論在這一方面的另外的 

證 據 嗎 ？ 世 界 鑒 於 尼 赫 魯 先 生 對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的完全不合理的態度，不得不改變它們對尼赫魯先 

生的観感。許多出名的報章和雜誌,例如美國的"紐 

約 睹 ， " 基 督 教 箴 言 報 " ， " 華 麵 郵 報 " ， " 膽 

前鋒論壇報"，"生活雜誌"和"時代週報",英國的 

——只皋少數的幾~ "泰晤士報","觀察人報"， 

"每日電fl","每日郵報"，"經濟人報"，還有加拿 

大、法蘭西、瑞士、挪威、瑞典、澳大利亚、緬甸、 

印度尼西亚、南美及其他國家的主要報章都曾對這 

個問題發表過對印度總理不大 恭維的意見。 

九四. 我帶來了一張很有趣味的諷刺畫。我相 

信 如 果 M r . Krishna Menon在這裏的話,他會 

後悔不應當提到一位他所殷切期待的通飘記者。我 

這裏有一份最近出版的"Punch"雜誌。在這一頁 

上——我要請諸位傳親——我們看到一幅畫，鲞裏 

面的尼赫魯先生有一個身體和兩個頭。在一個頭的 

旁邊，他持着一隻和平鴿和小枝。在身體的另一邊， 

靠近他的另一個頭，他却揮着一把劍,劍上寫着"喀 

什米爾"；鴿子上寫着"蘇彝士運河"。 

九五. 我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個問題像喀 

什米爾問題那樣得到世界輿論這樣明確和這樣堅決 

的表示，差不多整個世界輿論都在指摘Pandit 

Nehru的喀什米爾政策,我想理事會一定同意我的 

這種看法。Mr. Menon勸安全理事會不必注意全 

世界的輿論。我們彙集了一部分的批評和社論，雖 

然這只是世界報章所發表的一部分，我要請求將這 

些評論作爲聯合國文件發表。 

九六. 當然，我同意印度代表的看法，就是聯 

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的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決議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是"現有唯一 

的國際承諾。這些是國際協定，有拘束力的國際協 

定，因此，Mr. Menon的長篇大論，述說不接受 

印度政府的主張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的提議所 

產生的後果，都是不相干的話。這些提議以及一九 

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印度和巴甚靳坦兩國總理間的協 

議，承認舉行公正的全民表決是決定人民意願的最 

切實辦法，就安全理事會言，這些都證明許久以來 

印度便聲稱要在邦內舉行全民表決。目前在安全理 

事會的問題是要實施理事會印度和巴甚斯坦閬的關 

，行全民表決的國際協定。 



九七. 協定签訂後並沒有發生任何的變更，可 

以使印度政府不必履行關於全民表決的國際承諾。 

如有任何變動發生,那是由於印度政府公然違反國 

際協定的规定而採取的片面行動所造成的。卽令這 

些變動也可以很容易改囘去，對任何一方都不會有 

損害。 

九八. 印度代表提醒理事會，說理事會不是一 

個法庭。當然Mr. Menon的意思並不是說理事 

會不能剁斷國際協定內所载義務的性質，——他說 

他的政府和人民"無意也永遠不會違反"這些義務 

〔第七六七次會議，第八+五段〕。這種義務的性質 

是什麼？ Mr. Menon指出：全民表決應俟詹慕與 

喀什米爾邦解铖装後舉行。這句話是再也正確不 

過的，不過,我要指出：Mr. Menon隨後所提出 

的論點却是絕對站不住的，因爲他說由於解除武裝 

尙未賁現,因而舉行全民表決的義務也就不存在了。 

實際，印度是在利用它自己不履行義務的後果。根 

據國際@定，喀什米爾糾紛應逐歩解決o現在所應 

當 採 取 的 步 驟 是 確 保 邦 之 解 ^ 裝 。 我 在 一 月 + ^ 

日所作的第一次陳述〔第七六一次會議〕就是討論 

這個步驟的。我們曾經試用憲章、安全理事會、委 

員會及聯合國各代表所建議的各種方法，可是喀什 

米爾仍然沒有解除武裝。理事會現在正在處理一個 

採取措施以便實施這一步驟的決議草案〔S/3787〕。 

九九. 我不了解爲什麽Mr. Krishna Menon 

不满意這個草案的支持者，我也不懂他何以以那種 

方式表示他的不满意。Mr. Krishna Menon所說 

的話是値得注意的。他指摘Sir Pierson Dixon 

—他是否在指摘聯合王國政府？——"缺乏勇敢 

和明智"〔第七六九次會議，第五+三段〕。他責備 

美國代表不該提出一個違反國際法的旣不道德也不 

公卒的提案，雖然他沒有直接和Mr. Lodge本人 

過不去,——他認爲Mr. Lodge是一位"頭腦十分 

簡掣"（我不曉得Mr. Lodge是否認爲這是一句恭 

維的話）"坦白而說話天眞"的人士 〔同上，第九十 

九段〕。Mr. Krishna Menon責備古巴代表,說 

他不懂歷史、政治哲學和安全理事會關於喀什米爾 

的耙錄。他又責備伊拉克代表說他竟敢提到囘教一 

家。Mr. Krishna Menon用人類一家來對抗囘教 

一家。他常常歡喜徵引可蘭經,如果他念過可蘭經， 

他就可以明瞭人類一家的觀念和對各民族，不論種 

族、信仰、膚色或階鈒，一體容恕，是囘教的甚本 

觀念。將這些原則载入憲法是一件事，理解這些原 

則却完全是另^^囘事。稍後一點，Mr. Krishna 

Menon便一點不客氣地指責伊拉克代表脫離了具 

理。 

一〇〇.關於這點，我想提出一些意見。當 

Mr. Krishna M e n o n 提 到 « 克 代 表 的 演 說 時 , 

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個人應當堅持眞理，卽令 

他+分願意有禮貌的話。"〔第七六九次會議，第一 

一九段。〕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伊拉克代表離開了具 

理。我覺得理事會對於這一點不應當輕輕敖過。 

一〇一.如果一位律師在一位高等法院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甚至在一位普通的法官面前，指責 

他離開了具理,這是一種侮辱,如果將這事件提出於 

法院，那就會註銷律師行業的執照。如果一位國會 

議員說出這一類控訴的話(一個誣控)，議長就會請 

他撤囘這句話。不然的話，這位國會議員便要被軀 

逐出國會。我認爲鑒於安全理事會之尊嚴與榮春,在 

理事會內爲自己辯護的當事各方應當注意自己的詞 

令，要用適合於理事會尊嚴的恭敬態度發言。我希 

望理事會採取步驟以保護自己的榮春與威信，不要 

留下一個榜樣，使將來在理事會發言的當事國家當 

面侮辱理事會，就像TO克代表那樣被侮辱。 

一〇二. Mr. Krishna Menon在和安全理事 

會其他代表辦交涉時所用的策略是印度人和巴基斯 

坦人都曉得的,不過理事會也許不大淸楚。他先激 

烈地指摘Sir Pierson Dixon ̶ 頓 , ̶ ̶ 當 ^ 到 

̶̶我也看到了̶̶Sir Pierson Dixon臉上浮着 

笑容，他一定會明暸印度人隨便批評英國人，亦卽 

英國人害怕我們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我們現在是一 

個自由的國家，Sir Pierson大槪心裏在想着："朋 

友，你們現在是一個自由國家，你們應該自己照料 

自己。"Mr. Krishna Menon也馬上感覺到他之 

攻 撃 S i r P i e r s o n 是 一 個 因 此 他 的 , 就 

温和了下來。他想用好話來籠絡他："當我在偷敦 

充任印度高等專員時，英國人給我們許多的配TO 

軍器等等,我們是朋友；我們是英國邦協的一部分， 

我們是姊妹國，我們都屬於一個家庭。"隨後他更甜 

言蜜語,好像令人感覺他是在親Sir Pierson的兩 

頰。我很少有機會看到這樣的一種場面：當事一方 

用非常激烈的言詞對待安全理事會的一位理事，隨 

後深恐這位代表會發怒，便忽然變了語氣用温和的 

口吻來討他的好。 



̶〇三.我還可以就Mr. Krishna Menon對 

每̶位代表一古巴代表，美國代表等等̶̶所說 

的話提ffl許多的意見，理事會的某一位代表不同意 

他的見解時,他就對他本人展開攻擊。不過，我相 

信諸位代^#替自已辯讒。 

一 〇 四 . 是 討 論 個 人 的 問 題 ， 還 不 如 

̶下理事會^代表對決議草案所發表的意見。提 

案人對這個文件已經作了詳盡的解釋。我國政府注 

意到決議草案提案人^九五七年二月+五日的討 

論中所提出的下列諸種群釋〔第七六八次會議〕。 

̶〇五.聯合王國代表說： 

" 至 於 幽 解 決 辦 法 的 難 條 件 ， 也 許 我 

應當說明我們在決議草案內載入這個字樣時所 

想到的是什豳？ 

". . .緊張局勢的緩和是促進解決的一個 

必 要 條 件 ， 這 是 應 當 , 到 的 ， 此 外 當 然 還 有 

別的條件。舉例言乏，我想到必須確切規定全 

民表決總監的地位，這一點主席也許認爲應當 

和兩國政府研究一下。不過在研究時一定要顧 

到下面這一句話：'顧到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 

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以往所通過的決議案'。這 

一點是主要的。 

"..•因此，這個決議草案規定一個程序， 

fë#̶^^們可以這樣希望一在未來的幾個 

屋期內，不必經過公開討論，可以向解決之途 

徑前進。可是進展的需要是很迫切的，因此,决 

議草案提出一個時限，在這個時限內主席應當 

向安全理事會具報；理事會一定會儘早再度設 

法處理這個問題。〔第七六八次會議,第十六至 

第十九段。〕 

̶〇六.美國代表說： 

"澳大利亞、古巴、聯合王國和美國四國 

政府所提出的決議草案[：S/3787〕以這些已經 

協議之點爲基礎。因此它特別重視解除武装之 

達成。前文內有四段提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向安全理事會所建議由理事會主席 

負擔的職責也强調必須努力達成解除武装。關 

於這一點,巴基靳坦代表於第七六一次會議,隨 

後又於第七六六次會議，提出了一個提案，這 

個提案可能打開目前的僵局，其內容如下： 

"'保護該邦及維持其內鄧治安之職責應 

由理事會負之，理事會應立刻派遣聯合國部瘃 

進入該地區。'〔第七六一次糨,第——二段。〕 

"我們認爲應當注意巴基斯坦代表所提的 

這個提案，就是爲實施解除武裝起見，建用一 

枝 聯 合 國 臨 ^ 隊 . . . 

"我以前曾經說過：^國誔爲應當根據已 

經猹得的成效謀進一步的發展。理事會主席在 

擔負此項任務時，就是要作到這一點,同時他 

還應顧到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 

員會關於喀什米爾所ÎÊ過的決議案。他同時還 

應顯到當事雙方的^明，尤其是有關聯合國部 

隊的提議。作爲理事會的主席，他當然還要顧 

到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第七六八次會議,第 

三 第 三 + 六 段 。 〕 

一〇七.古巴代表說： 

"因此，古巴代表圑相信這個決議草案可 

以導致於全^:表決之舉行.-• ' 

" . . . 因 此 ， 就 我 們 言 . 全 民 表 決 的 問 

題是一個已經由雙方同意、已經肯定解决了的 

問題。現在所要做的便是造成可以舉行全^ 

決的條件。 

"從印度代表在理事會的聲明看來，又從 

我們徵引的一些陳述中看來，好像印度從來沒 

有想不履行舉行全民表決的諾言，因爲它曾堅 

持某些條件,就是在賁施協定的第三部分之前， 

應當先實施第""^分及第二部分；如果印度根 

本不想舉行全民表決，它就沒有理由談履行舉 

行全民表決的條件。我們憨爲這是非常明顯的o 

因此，我們相信我們所提ffl的決議草案將這個 

任務賦予理事會主席，意在造成此種條件，SX 

便全民表决得以舉行。"〔同上，第九十M第 

九+九段。〕 

一。八.澳大利亚代表說： 

"理事會一向重視在詹慕及喀什米爾邦採 

取適當的解除武裝措施，作爲舉行自由公正的 

全民表决的第一步。大家都知道，以往爲促成 

解除武裝而進行的關於詳細切賁措施的談判並 

沒有結果。我們認爲這是安全理事會目前應當 

努力解決的一個最迫切的問題。 



"這個決議草案提到巴基靳坦代表的提 

議，就是運用一枝聯合國臨時部隊，以促成關 

於解除武装的切實辦法的協議。這個意見也許 

不是新穎的，但是由於最近聯合國成立緊急軍 

在埃及工作的經驗，這個意見更受人重視。當 

然，我們不想將大會決定成立派赴埃及的緊急 

軍的情形和採取喀什米爾解除武装的適當措施 

作爲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第一步的問題相 

提並論，不過，任何人似乎都難以否認蓮用這 

樣的一個部隊就其可能促成解除武裝一節言， 

'値得考盧'——這是決議草案的話。澳大利亞代 

表圑希望這個提案可以獲得理事會及當事雙方 

的充分而同情的考盧。"〔同上，第五+二及第 

五十三段。〕 

一〇九.除開提案人關於草案目的所作的說明 

與解釋之外，我國政府又注意到菲律賓、中,伊 

拉克三國代表關於他們對該決議案及其目標之了解 

所作的演說。 

一一〇.菲律賓代表說： 

"雖然印度代表又提到了侵略的問題，我 

認爲理事會不需要對有無侵略情事的問題以及 

誰是侵略者的問題發表意見。應該記得的是在 

當事雙方接受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委員會於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所 

通過的兩個决議案時，關於侵略的控訴與反控 

訴就絲毫無關重要了。"〔同上，第一〇四段。〕 

.菲律賓代表接着說： 

"根據印度與巴基斯坦所接受的聯合國印 

度巴基斯坦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個決議案的規定，詹慕及 

喀米什爾人民的意願應當在聯合國主持下以自 

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民主方法確定之。上述决 

議案的其他規定顯然都附屬於這個主要目的之 

下。停火及休戰辦法的規定用意只在創造條件， 

以便主要目的可以在自由和平的瑗境中達成。 

不管安全理事會通過這些決議案後情勢發生什 

麼樣的變化，我認爲這些決議案所根據的原則 

是不能變更的，因爲它是不變的。"〔同上，第 

一一〇段。〕 

一一二.菲律賓代表以後又說-

"我們所審議的決議草案可以應付當前'w 

勢的各種需要，而且不違反安全理事會一向所 

遵行的切實合理途徑，它根據現實開闢一條解 

決的道路，如果當事雙方願意和平共存，Mm 

這種解決辦決可以是最後而肯定的。 

"這個提案並沒有脫離我們所遵循的途 

徑。它承認絕對需要使引起糾紛的區域解除武 

装，作爲眞正全民表決的先決條件。理事會沒 

有一位理事會否認在戰雲瀰漫的條件下，全民 

表決是無法舉行的。自由選舉的主要條件是人 

民應能在毫無恐懼的'»形下去投票。一有强迫 

的迹象,人民意願的眞正表達便不可能。我們 

習慣於民主生活方式的人一定會承認具正名符 

其實的全民表決如果要使它有效而有結果的 

話，必須在絕對和平的情形下舉行。 

"我們可以預斷當我們的主席到印度半島 

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要造成適當的條件， 

使得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實施全民表决方案 

時，人民的投菓權可以自由行使。 

"最後，决議草案提到巴甚斯坦代表所作 

的一個提案，就是派遣一枝聯合國部隊到詹慕 

與喀什米爾,作爲達成解除武装的臨時辦法,這 

個提議符合我國政府的見解，他認爲應予充分 

考盧。"〔同上，第一一八段至第一二一段。〕 

一一三. 我很抱歉徵引了這許多話，但是我要 

從這些話內得出一個關於這個决議草案的結論o這 

是我所以要徵弓I這些話的唯一理由o 

一一四. 中國代表說： 

"因此，這個决議草案用意所在，是要進 

一步求理事會及委員會所已經通過的決議案之 

食施。草案提案人以及草案的內容都說明這些 

決議案仍然是有效的。 

". . .所以我們應當擬出一個方案，顧到 

，以下的兩種要求：第一，在全民表決舉行時維 

持該邦之和平與安全；第二，維持和平與安全 

的部隊不得壓迫或侗嚇投菓人，或對他們有壓 

迫和恫嚇的模樣。這是在解決解除武裝問題時 

我們所應當刻刻在念的兩個要求。 

"我不知道有更好的辦法可以同時應付這 

兩個要求。我們在喀什米爾暫時應用聯合國部 

隊，可以m助維持該邦在舉行全民表決時之和 

平與安全。第二,任何人都不會認爲聯合國臨 



時部隊之駐紮喀什米爾會恫嚇或壓迫投菓人， 

使他們偏向兩方中的某一方。因此，我認爲這 

個聯合國臨時部隊的主張實在値得考盧。"〔同 

上，第一二四至第一三〇段。〕 

一一五.伊拉克代表說(這是我的最後徵引）： 

"整個問題的中心是要創造條件，以便舉 

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大家都會承認所有的 

決議案、談剁和報吿書，其目的都在努力造成 

這些條件。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從一開始 

本來是很明顯的，不過有時由於滲入了一些不 

相干的因素而變成瞹昧不明了o"〔第七六九次 

會議，第十七段。〕 

一六.TO克代表接着說： 

" 時 間 的 變 遷 旣 未 改 , 什 米 爾 前 途 所 賴 

以决定的原則,亦未證明現在不像八年前一樣， 

全民表決的方法已不適用了。"〔同上，第二十 

一段。〕 

一一七. 伊拉克代表在^論中說： 

"我們深信澳大利亞、古巴、聯合王國和 

美國所提的決議草案〔S/3787〕載有目前爲採 

取某些積極步驟以解決喀什米爾糾扮所必需的 

各種因素。"〔同上，第二十七段。〕 

一一八. 巴基斯坦政府十分感謝安全理事會各 

位理事公開對這個決議草案提出的說明。鑒於這些 

說明，我很高興報吿安全理事會：我國政府接受安 

全理事會目前所審議的决議草索，它授權我向安全 

理事會提供保證，就是理事會主席在從事他的艱巨 

的任務時將獲得巴基斯坦政府的盡力合作。 

一一九. 我國政府完全信任安全理事會主席， 

瑞典大使Mr. Gunnar V. Jarring之才幹與公正 

精神。他的任務是促成詹慕與喀什米爾邦之解除武 

裝，以便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全民表决，決定該邦 

之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問題。我們希望他順利達 

成這個任務。 

一二〇.我國政府欣«安全理事會已經注意到 

所提的建議‧就是派遺聯合國部隊至詹慕與嗒什米 

爾邦，以便依照國際協定之規定促成該邦之解除武 

裝。我要再度聲明.我們認爲這是向所協議的目標 

-~"就是全K:表决——前進的一個好辦法。在過去 

八年內，印度政府對促成該邦解除武裝的十一個提 

案，逐一予以拒絕。憲章第六章內所規定的各種程 

序都已經試過，但是毫無功效。爲避免情'勢之趨於 

一發不可收拾起見，必須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促 

成該邦之解除武装，以便全民表決得以舉行，不再 

有所拖延。 

一二一. 我要徵引Mr. Menon說過的話： 

"印度政府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允許外國 

部隊開入本國領土。"〔第七六九次會議，第一 

五三段o〕 

主席，我要聲明喀什米爾並不是印度的領土。因此， 

外闼軍隊進入印度領土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一二二. Mr. Krishna Menon是一位精明的 

律師。他的話有着相當轉圜的餘地，他可以在對一 

切都同意後囘過頭來說"我說的是'我們的領土'，這 

指的是印度的領土，而不是喀什米爾領土——這不 

是我們的領土"。因此,我們不要因爲Mr. Menon 

說了這樣的話而感覺惶惑，因爲他已箨自己留一個 

轉圜的餘地。 

一二三. 印度代表對派遣聯合國部隊一事亦提 

出反對意見，說這個部隊可能做不到使該地區解除 

武装。我們從來沒有建議讓這個部隊去檢査喀什米 

爾境內的軍營，强迫那些軍隊繳械。軍隊之解除武 

裝及解散，根據國際協定的規定,是聯合國代表或全 

民表決總監的責任。聯合國部隊介入之目的——我 

要特別請蘇聯代表注意——祗在造成信任的氣氛， 

使當事雙方得以解所恐懼履行國際協定所規定的義 

務。等到聯合國部隊一開入喀什米爾,當事雙方就 

應當嚴格尊重國際協定的規定，開妗撤退他們的軍 

隊，隨後解散"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並進一步減 

少停火線印度一邊的軍隊數額。 

一二四. 應該確切說明的是聯合國部隊之進入 

喀什米爾是經過當事雙方同意的，因爲雙方都接受 

解除武裝，都曾同意撤退他們自己的軍隊。聯合國 

部隊之開入就是爲了寳施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安全理 

事會所締結的有關解除武装的協定。因此，假如有 

人認爲或想像這個部隊之開入違反喀什米爾人民或 

印度人民或巴甚斯坦人民的意願，那是錯誤的。 

一二五. 如 果 印 度 政 府 今 天 聲 稱 " 我 們 不 容 

許這個部隊開入",那麼它便是違反它在理事會所締 

結的將從事解除武裝的協定。這個部隊要從巴甚斯 

坦這一邊去佔領雙方的邊界,阻止雙方間的戰爭,使 



每一方都不恐懼自己撤退後對方會來侵估。因此,當 

聯合國部隊開到了停火線後，答應根據決議案—— 

我要稱之爲國際條約——撤退本國軍隊的印度，那 

時便應當撤退。因此，如果有人說——我這句話是 

對 M r . Sobolev說的——這個部隊之開入爲的是 

對印度施壓力，這是錯誤的。我們接受聯合國部隊 

之開入，印度也已同意解除武裝的辦法，因此可以 

假定它也接受聯合國部隊之開入。 

—二六.因此，我認爲目前確保該地區和平之 

唯一辦法，是派遣聯合國部隊到那裏去,就我們言， 

我們准許這個部隊估領停火線的巴基斯坦一邊。印 

度以前曾經同意假如我們撤退我們的軍隊，它也願 

意撤返它的軍隊，現在我深信當安全理事會主席前 

赴該地區時,印度會再度表示同意撤軍。如果我們 

證實原來的協定,我們可以假定印度也會同意此事， 

因此,聯合國軍隊就可以開入嗒什米爾。但是我們 

不願意將停火線交給聯合國派來的幾名警察，好讓 

印度明天可能侵入我們這一邊，對巴基斯坦構成威 

脅。只有在確知雙方都準備接受解除武装和同意聯 

合國部隊之開入後，才能派遣聯合國部歐。我們現 

在就聲明接受。我希望當主席去到新德里後，可以 

得到印度的同意。 

一二七. 因此，聯合國部隊强行開入該地區的 

問題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對於這一個懷疑的話 

——我特別想到蘇聯代表——我希望他了解我們對 

派遣聯合國部隊的看法此項部隊之派遣只有在雙 

方同意後才能實施。如果印度故意刁難，無論如何 

不容許聯合國部隊開入該地區，那亵我們可能也不 

願意徹退我們的部隊，以便聯合國部隊之開入，只 

有在印度也同意的It形下，我們才願意撤退我們的 

部歐。因此，我們應該幫助主席解決這個問題。我 

們應當給他一個機會。我們應當給他應有的權力。當 

他從新德里囘來時，他要向理事會報吿，那時理事 

會的每一位理事都有充分的時間來再度檢討有關聯 

合國部隊的問題。就目前言，我們只是授權主席到 

新德里去和印度政府洽商，看看印度是否願意接納 

聯合國部隊，如果它願意的話，應該詢問它在什麼 

條件下接納，如果它不願意的話，那»它想怎樣去 

實施國際條約呢？ 

一二八. 在主席從新德里囘來之前，在他沒有 

向諸位報吿印度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之前，派遣聯合 

國部隊的事是不會發生的。當主席囘來提出報吿後 

理事會有充分的時間權衡情勢，對該問題從事撿討, 

我之所以要說這些話，是因爲昨天某方面——我曉 

得這不是從蘇聯那邊來的——曾散佈某種謊言。我 

之所以認爲必須對這個問題提出解釋，那是因爲我 

沒有機會在事前見到蘇聯代表，向他解釋。我要再 

度强調：聯合國部隊不會强行開入該地區的，當主 

席囘來後，理事會有時間檢討這個問題。 

—二九.理事會也收到了蘇聯對這個決議草案 

CS/37893所提的修正案。當然,對這些修正案和對 

決議草案採取決定是安全理事會的事。我曾經仔細 

研究了這些修正案，我的意見是如果蘇聯修正案得 

以通過，那麼決議案內關於糾紛現況所作的有權威 

而有價値的聲明以及據以謀求解決辦法的原則便要 

消失了。如果通過蘇聯修正案，那麼安全理事會所 

要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建立的協議範圍便要被疏 

忽了。同時，利用聯合國部隊的好處也不會爲人所 

注意，這個部隊顯然是有前途的，雖然現在還沒有 

發見。 

—三〇.再則，如通過這些修正案，安全理事 

會主席在設法爲該邦解除武装草擬提案的權力便要 

受到嚴重的限制。決議草案提到研究一些在主席看 

來大槪有助於完成解除武裝的提案。修正案只准主 

席研究目前的情勢以及可能實現的進展。蘇聯修正 

案還要取消請主席提具關於解除武裝報吿書的時限 

——我國政府鑒於此項糾紛所g I起的情勢越來越緊 

張，認爲時限的規定是至關重要的。 

—三一.Mr. Krishna Menon在他最近的一 

篇演說中想區別阿爾及利亞的情勢和喀什米爾的情 

勢〔第七六九次會議，第一一二段〕，但是我不能了 

解他的論點。他是不是想向安全理事會說明：由於 

阿爾及利亜是在一百三+年前被法國人所征服的， 

所以它獲得了解放和自決的權利，印度軍隊之征服 

喀什米爾只是九年前的事，所以喀什米爾人民之解 

放鬪爭不能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解放鬪爭相比？還 

是因爲喀什米爾人民對安全理事會有信心，因而雖 

然在嚴重的挑紫下仍然不肯對印度估領軍作激烈的 

反應，所以Mr. Menon便認爲他們够不上稱爲 

人類呢？是不是Mr. Menon要等待喀什米爾人 

民和阿爾及利亞人民一樣揭竿而起才肯承認他們是 

在爲自由而奮鬪呢？ 

一三二.實際，喀什米爾在九年以前確曾揭竿 

而起，但是它並沒有使印度受到嚴重的後果，因爲安 



全理事會鄭重地向喀什米爾人民承諾：要用和平方 

法獲得公允的解決辦法。如果不履行此項諾言，如 

果不貫澈這種解決辦法，那麼誠恐喀什米爾將來發 

生的事件,其嚴重性可能和阿爾及利亞事件相等,甚 

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三三. 我非常感謝主席和理事會各位理事很 

耐心地聽取我的陳述。我充分了解今天早晨我所發 

表的這篇演說會使理事會有點驚訝，因爲經常我並 

沒有作長篇演說的習慣。 

一三四.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曾經聽到印度與巴基斯坦 

代表以及理事會理事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陳述。蘇 

聯關於這個問題的一般立場曾經於安全理事會一月 

二+四日的會議中〔第七六五次會議，第八一至第 

八八段〕說明。 

一三五. 殮聯的觀點和這個觀點的基本前提是 

喀什米爾問題實際已經由喀什米爾人民自己解決 

了，這些人民認爲喀什米爾是印度共和國整體的一 

部分。喀什米爾人民進入了印度人民的大家庭，成 

爲一個自治邦，積極地參加全國所從事的和平建設 

工作，他們在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方面獲得巨 

大的成就。 

一三六. 但是有些國家不願意承認最近幾年來 

咯什米爾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它們仍然故意叫嚣着 

所謂"喀什米爾問題"以便强迫重議喀什米爾人民 

自己所已經採取的決定。這種叫嚣絲毫無助於該地 

區經常狀態之恢復，並完全違反喀什米爾人民和印 

度及巴甚斯坦人民的甚本利益。叫嚣者的目的並不 

是要謀求解決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糾扮，而是要 

加重這些糾扮，事實上他們在拖着安全理事會往這 

條路走，他們要求它不必顧到喀什米爾的變化，要 

求它根據過時的決議案，削足適履，以解決喀什米 

爾問題。 

一三七. 如果安全理事會不顧到喀什米爾的異 

正況和喀什米爾人民的基本利益，貿貿然採取一 

些措施，它便要犯嚴重的錯誤。 

一三八. 安全理事會不能對在它面前所提出的 

種種事實，特別是印度代表所提的種種,置若罔聞。 

事寳顯示在安全理事會S過有關舉行全民表決的決 

議案後這許多年內，喀什米爾的情況大大地變更了。 

我們不要忘記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的主張現在 

已經遭到當事一方的反對，實際，這一方已經拒絕 

採取這個辦法。目前如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决，附 

着某種形式的外來干預，就如安全理事會某些理事 

所提議的那樣，只會引起當地的糾扮，因而使該地 

區的國際情勢趨於複雜。但是，安全理事會的職責 

是要在該地區鞏固和平與安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 

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規定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 

一款，究竟有什麼用處呢？顚然，這是一點用處也 

沒有的。 

一三九.我們認爲在決議案內提到巴基靳坦代 

表所提議的派遺聯合國部隊到喀什米爾地區一節也 

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聯合國憲章明白地、毫不含混 

地規定只有爲了撃退侵略或恢復國際和平才能;1用 

聯合國武裝部隊。聯合國憲章並沒有規定爲其他任 

何目的而蓮用武裝部隊。不用說，憲章並沒有規定 

蓮用聯合國部隊强迫在某一個國家皋行全民表決。 

因此，聯合國部隊之開入喀什米爾完全違反聯合國 

憲章的原則，同時對喀什米爾人民的民族尊嚴是一 

—四〇.根據上面的理由,蘇聯代表圑要投惠 

反對在決議草案內列入任何不符合嗒什米爾地區眞 

正情勢的規定，任何不顧喀什米爾人民基本利益或 

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的規定。 

一四一.不過，蘇聯代表圑準備支持理事會暫 

不審議喀什米爾問題的提議。在這個暫不審議的時 

期中，理事會理事可以硏究積累起來的那許多文件， 

當事雙方可以再度用直接談剁的方法解決他們間的 

糾紛。 

—四二.蘇聯代表圃SE、爲當事雙方並沒有完全 

蓮用各種可能的辦法，以求在雙邊談剁中不受外界 

的任何干預，猹致嗒什米爾問題之和平解决。這樣 

一個辦法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童的原則，也符合喀什 

米爾人民以及印度與巴甚斯坦人民的利益。 

—四三.决議草案的提案人吿訴我們說決議 

案的目的是要用新的方法——我要强調這個"新"字 

——謀求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糾扮之和平解決。這個 

新方法是要求安全理事會主席Mr. Jarring前赴 

該地區，和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研究喀什米爾 

的情況，探討解決目前糾紛的可能辦法。如果這是 

決議草案的眞正目的,那麼我們就不反對這個草案。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那就無須提a—些提議將 



Mr. Jarring的雙手束榑起來，這些提議在安全理 

事會討論之際已經受到當事方面的反對，我們在安 

全理事會也已經聽到過這些反對意見。 

— 四 四 . 哥 舍 比 亚 代 表Mr. Urrutia,曾經提 

出一個十分令人注意的提議。如果我的了解正確的 

話，他提議画去決議草案的前文,但第一段除外〔第 

七六八次會議，第八六段〕。蘇聯代表圑支持這個主 

張，不過，它覺得不但應當變動前文，還應當修改 

正文的第一段，就是關去遭到反對的任何規定。 

一四五.因此，蘇聯代表圑對澳大利亚、古巴、 

聯合王國與美國所提的決議草案〔S/3787〕提出下 

列修正案〔S/3789〕. 

'一.以下文代替前文： 

' '業已聽取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之 

陳述。 

"二.正文第一段修正如下： 

"'敦請安全理事會主席，卽瑞典代表，會 

同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研究有關詹慕與喀什米 

爾的情況，考盧在解决本問題方面可能獾得的 

進度，但須記取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之陳 

述 ， ' 

"三.侧去正文第三段中下列字樣：'但 

不遅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曰'。 

最後的一個修正是要對報吿書之提具不規定時限。 

Mr. Jarrmg應在他所認爲適當的時期提出他的報 

一四六.這些修正案的目的是要從决議草案內 

刪去爲當事一方所表示反對的一些規定，同時保留 

主要的提議，就是敦請安全理事會主席會同印度與 

巴基斯坦政府研究喀什米爾'It勢並向安全理事會具 

報。 

—四七.蘇聯代表圑希望决議草案提案人接受 

這些修正,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亦支持這些修正。當 

然，蘇聯代表圑顕意和聯合決議草案提案人硏究將 

蘇聯修正案所提主張載入决議案的最好辦法。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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